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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

    为进一步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继续规范高等学校收费行为，现将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财[2005]1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根据《通知》要求，结合本市规范教育收费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并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各高校要认真学习贯彻2005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本市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有关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等院校收费工作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高等院校的健康发展，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各高校在收费工作中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收费的各项规定，严禁任何违反收费规定的行为。

    二、各高校要建立和落实收费管理“一把手责任制”的具体方案，建立和充实由校长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收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学校收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并报市教委备案。

    三、各高校要严格规范收费项目，除《通知》已明确的不得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外，本市教育、物价和财政主管部门明确不得收取的费用（包括学历证明费用等）也不得向学生收取。

    四、根据《教育部关于对上海市拟实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有关问题的意见的函》（教办函[2003]7），针对上海市实施综合教育改革试验精神，经市教委批准的属于本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范围内组织的考试（如自主招生改革试点考试、专升本考试、插班生考试等），其报名、考试费标准按市物价局、市财政局批准的现行高等教育考试收费标准执行（具体学校及考试科目另行确定）。实施教学资源共享和教学计划内跨校选修可参照该课程的费用标准由实施教学的学校向学生所在学校收取学费，其列入必修课科目的课时和学分各学校应予以认可。博士研究生报名费、考试费合并调整为博士研究生报名考试费，最高限额为每人250元。

    五、公办高校利用非国家财政性资金建造的学生宿舍，条件较好的（34人间），在最高限额（每生每学年1500元）范围内，由学校制定具体收费标准，并报市物价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备案后执行。学校提供的水、电免费使用额度最低为每生每月3吨水，每生每月5千瓦小时电，具体免费使用额度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在备案报告中说明。超额部分的水、电收费标准，按政府批准的居民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执行。饮用水、热水收费标准可按成本费用收取，但不得收取管理费。住宿费调整执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六、经市教委批准的公办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学费标准最高为普通高校同类（或相近）专业学费标准的3倍，学校在最高限额内制定具体学费标准；经市教委批准的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费标准最高为该校同类（或相近）专业学费标准的3倍，学校在最高限额内制定具体学费标准。以上各学校具体学费标准必须报市教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备案后执行。
    七、公办学校应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市财政局统一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民办学校使用税务发票。

    八、今后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高校各类收费标准的调整计划必须在上一学年的十一月底前提出申请，未经批准的收费标准一律不得调整。属于收费备案项目也必须在收费实施前3个月办妥收费标准制定办法并进行公示。

    九、高校按学分制收费的定额标准须按国家规定执行，学生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总额（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十、各高校要严格执行3部委制定的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除了通过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进行公示外，还必须在校园网上公示，方便学生和家长查询，增强学校收费工作的透明度。代收性、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原则，而且必须在服务场所公示。

    特此通知。

